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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海安全戰略觀的思變 

 

台海安全所涉及安全範圍絕不僅是一個國家的安全問題，而是區域體系內結

構平衡的問題。結構平衡是社會心理學派中的重要的一支，其主要概念為人們認

外在環境事物的認知傾向保持一致的平衡態度；當有任何不平衡的情勢產生時，

人們會試圖去排除或減低這種因認知結構上的不平衡所產生的壓力與不適，而調

適的結果則是回到原來或新的平衡狀態1。在這種結構平衡下，在所謂的台海體

系中，國家是無法任意而為的，原因是其他國家絕不允許任意破壤均衡結構，造

成體系內的不穩定，影響安全。在前章中已知在台海有影響力的國家不外美日俄

「中」等國，而最大的危險來源即是中共的武力犯台。以致本章探討的重點，即

在分析影響結構平衡的因素、對中共危脅的認知及台灣在確保台海安全上應有的

思變與作為。 

 

第一節  對台灣安全威脅的認知 

安全係因威脅而生，無威脅存在，便無所謂安全問題。威脅來源是評估台灣

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探討台灣安全戰略應以掌握影響國家安全的內外威脅為

起點，國家安全戰略的確立，也是以戰略環境的分析與預測為前提。假設台海安

全與穩定的結構平衡是美國小布希團隊戰略清晰中所強調的「中共不動武、台灣

不獨立」的雙重嚇阻立場，我們即設定，美國是體系的穩定力量，台灣與中共則

是體系不穩定的變數，以台灣為主體考量，造成台海不穩定的來源，就威脅因素

言為內部的及外部的，就性質言有政、經、心、軍之分，就威脅強度而言有嚴重、

主要、次要之分，就時效而言有立即、潛在之分，以此觀點，我們試圖將威脅國

家安全的因素，簡單分析如表 5－1所述： 

                                                 
1 羅致政，〈台灣安全多邊化戰略〉，《問題與研究》，35 卷 9 期（民國 85年 9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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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台灣內、外威脅因素分析表 

區分 威   脅   因   素 性  質 強           度 時 效

 
政府政策的錯誤與執行 

政治性 

經濟性 

心理性 

軍事性 

主要威脅，將對國家造

成嚴重危險，後果須長

時間始能恢復，有可能

對國家生存產生影響。 

潛 

 

 
在 

內 

 

 

 

 

 
在 

社會變遷的失控，如新國家建

立後之整合、認同和統一過程

所產生的暴動、內戰及各種價

值、利益和政權的非法爭奪等

政治性 

經濟性 

心理性 

軍事性 

 
嚴重威脅，危及生存 

立 

 

 
即 

來自傳統敵對或侵略性的鄰邦

（中    共） 

軍事性 

政治性 

嚴重威脅，危及生存 立 

即 

外 

 
在 與中共之間的戰力相差懸殊 軍事性 次要威脅，影向不大 

，一定時間即可消彌 

潛 

在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評估台灣所面對的威脅，基本上必須根據下列三項因素，忽略其中一項因素

都不能準確的衡量該一外來威脅之強度。 

  一、潛在敵人犯意：在其底線為何？可否藉溝通、妥協、協商建構和平環境？ 

  二、敵對雙方的相對戰力：所涉及的不是犯台能力，而是台灣防禦力，能保衛

台灣免於傷害到何種程度？ 

  三、台灣所能憑藉的外援：如美、日協防台灣的可信度與其國家利益為何？ 

當威脅評估涉及到「意圖」（intention）與「認知」的問題時，即使中共沒有

明確的惡意，但在雙方溝通不足的情況下，也常可能被我方視為威脅。另一方面 

，雖然在評估威脅時，評估者無不傾全力追求客觀事實（objective reality），但往

往會受到諸如決策者個人信仰價值、官僚系統架構等的影響，所能獲致的還是主

觀認知（subjective perception），難以做出正確的評估。 

    簡言之，從威脅的面向來看，「安全」就是對威脅認知的能力及對威脅的反

應能力，認知錯誤或對威脅未能認知都有害國家對威脅的反應能力，認知錯誤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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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造成戰爭的原因。 

    總之，我們瞭解了如何對威脅做正確的評估後，就必須認清事實，在客觀審

慎，並以國家最大利益為考量的利基上，尋求一個可避免戰爭，又不必失去國家

核心價值及受外力牽制的生存方式，做為一種亟思改變的安全的觀點，來重新思

考國家安全的走向。 

 

第二節  安全戰略的思變 

依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的說法，國際政治就是權力政治，也是一種國家利 

益調整的過程。國家不論大小，一定要追求利益，以求自保或向外發展。而且，

國家在追求利益的過程中，如何有利的解決國際社會的矛盾與衝突，維護國家利

益，便是戰略思考的目的所在。綜觀台海局勢，中共基於民族情感的桎梧與未來

面向海洋發展的利益思考，萬一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或與外國勢力的

結合，中共的安全利益將會受到牽連，而且將嚴重降低其尋求區域霸權的機會。

因此，我們認定中共不會因台灣問題與西方國家絕裂，但也不會符合西方國家期

望，放棄對台灣的利益。然有利益之所在即有矛盾，然台灣處於各國利益與矛盾

糾葛之中，究竟何去何從，爭取自身的利益，實為台灣當前在安全戰略面臨最大

的思變。我們試著找出三個選項並分析，以尋求最符合台灣安全利益的作法。 

 

壹、全面依附美日 

根據美國國防防部 2003 年 7月編纂的「中共軍力評估報告」，美國認為中

共目前没有能力「攻佔」台灣，但是中共把目標定為「威懾」台灣，美國擔心台

灣質的優勢在 2005 年至 2008 年間流失，屆時台海可能出現不平衡的態勢。因此 

，台灣不僅在國防與外交上尋求美、日等國家在台海安全上伸出援手。在經貿上

台灣積極將與美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列為其外交最重的議程，這樣的盤算自有其

戰略的考量，一是可藉重美國協助抵擋中共的經濟攻勢；二是協定如擴及日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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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有利匯及資源，增加台灣的繁榮；三是可使美台關係更緊密，一旦中共

犯台，將不可避免地會將美國捲入衝突。2基於上述的作為，我們可以探知台灣

執政者的心態，政治上成為主權獨立的國家、軍事上與美日安保連接、經濟上成

為美日經濟同盟，也就是一面倒向美日，徹底切斷與中國大陸的臍帶關係。 

    對美國而言，台灣關係法提供協防台灣的法源基礎，在 1980 年「中美協防

條約」終止後，美國承認中共，不再以條約承諾協防台灣，這不表示美國就會坐

視中共武力犯台。「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對台海安全維護的一項承諾，並訴諸於

國內立法，也許中國人不能體會美國人遵行法律的認真程度，以為「台灣關係法」

乃特定時空下的權宜之計，但一部法律明擺眼前，台海安全一旦出事，美國政府

就不能視若無睹，在 2001 年 12月 16-21日，美國「戰爭、和平與新聞媒體中心」

在夏威夷舉辦第七屆「檀香山安全研討會」中，多位學者的看法是：「這無關於

美軍要不要為台灣賣命，而是美國政府必須「依法」作出回應，否則美國在亞太

地區五個雙邊乃至多邊的防務條約，均應美國的遲疑而出現裂痕甚至崩解」。 

而美日安保條約中「周邊有事」條款更將台海範圍包含在內，依 1997 年「美

日安保防衛合作指針」周邊有事條款，將台灣納入美日安全體制系統範圍內，為

維護周邊區域之安全，當美國決定出兵防衛台海，日本亦有後勤支援美軍之義

務，雖然「周邊」並非「地理上之意義」，而係視「事態而定」，然台海發生戰

事，除非美國介入，否則不能啟動美日之安全防衛機制。倘美國介入，依 1951

年《美澳紐安全條約》，澳紐兩國也有協助之義務。依「美日安保新指針」規定，

日本不能以「非戰」的理由阻止，這對維護台灣安全具有正面的義意。但是美、

日是否會為台灣出兵，仍需視美、日之國家利益與區域安全的戰略互動而定。3 

    布希總統在 2001 年 4月表示「使用一切必要手段協防台灣」，即告知台海

兩岸當局，當台灣未主動挑釁而遭受攻擊，美國將會（will）介入，而不僅是可

                                                 
2 陳一新，〈布希政府的亞太政策與美中台三邊關係〉，國家安全與軍事戰略學術研討會，國防大 
學主辦，2002 年 11月，頁 15。 
3 田茂禾，《「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和平任務之研究：從非作戰軍事行動面向觀察》（台北，政 

治大學，民國 90年），頁 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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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may）介入而已。必要時將會與台灣聯軍擊退中共的入侵4。（the combination 

of Taiwan and US forces defeat a PLA attack on Taiwan）然而布希政府的前提在於

台灣政府「沒有主動挑釁中共」，意味著美國不希望台灣製造任何讓美國意外的

事件及政策聲明。台灣與美國在台海應有許多的共同利益，包括：和平解決、對

話協商、建立軍事互信機制、擴大民主演變、防範中共霸權出現等。台灣如何使

中共必須三思美國的干預，有賴於台美之間繼續擴大共同利益的基礎。5 

    美國在台海戰略利益係在東亞安全架構下，是台灣防衛（Taiwan Defense，

而非防衛台灣），也就是增加軍售與促進美台軍事交流，以提升台灣自衛嚇阻能

力及與美國軍事的聯繫。布希政府的官員擔憂中共持續在台灣附近部署飛彈以及

海空部隊，因此針對台灣防衛所需的硬體與軟體分別協助台灣，包括大幅增加軍

售與美台軍事交流，目的在強化可能台灣防衛能力以及美國軍事援助台灣防衛的

模糊嚇阻效應。6 

    美國政府在處理兩岸關係的基本手法，一方面對中共承諾「一個中國」卻不

鬆口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省」，另一方面對台灣出售防衛性武器協防台灣，以

嚇阻中共使用武力來解放台灣。對台灣蠢蠢欲動的台獨主張者則是提出「不支持

台灣獨立」的宣言，以嚇阻台灣獨立的言論付諸實現，進而引起爭端。如此一來 

，美國在東亞戰略上可以利用台灣的有利戰略地位，牽制中共成為東亞地區霸

權，圍堵中共的軍力擴張。美國反對以武力改變現狀。美國認為和平、穩定與合

作性安全符合其國家利益，要確保這重大利益，美國大戰略的目標，是要把中共

和平地納入世界體系，促使其在 21 世紀國際舞台上扮演負責任的角色，防止其

重演類似統一的德意志，在 20 世紀前半葉納入世界體系過程中，二次發動毀滅

性大戰的悲劇。換言之，美國所追求的仍是維持本區域的和平與安全，不允許任

何新興區域強權，以非和平方式片面改變「現況」。而中共欲以非和平方式解決

                                                 
4 林正義，〈美中台新形勢下的台海安全戰略〉。

http://taiwanncf.org.tw/seminar/20021020/20021020-3.html. 
5 同前註。 
6 楊永明，〈中共與美國之安全戰略關係：三層結構分析〉。

http://140.112.2.84/~yang/Comment-1029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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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兩岸分岐，即造成正面挑戰美國的大戰略。同樣的美國亦不希望看到台灣的

挑釁而引發兩岸的衝突。因此，美國的兩岸政策是有利於台海兩岸的良性互動、

和平演變與和平解決分岐。7 

    然而，在後 9-11時代，美國對於恐怖主義的重視，美、中在反恐怖的議題

上找到短期的共同利益。因為美國需要大國支持其反恐怖行動，協助來遏止恐怖

組織取得「大規模殺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或武器製作材料，

中共則以對反恐怖行動的支持以換取美國對台海問題的讓步。9-11之後，區域衝

突的問題在美國安全戰略優先度上，暫時無法勝過對恐怖組織的打擊，也因而增

加了中共在台海問題上活動的自由空間。8美國繼續推動反恐行動時，對其台海

兩岸政策增加下列考量。一、美國若因忙於應付國內恐怖主義與攻擊伊拉克，將

需要日本、澳洲在亞太的軍力協助，或者在一段期間之後調整、減少東亞駐軍，

將對台灣造成威脅；二、中共持續增加對台的飛彈部署、軍事演習，使台灣與美

國之間的軍事合作在廣度、深度均有進步。布希總統沒有因進行國際反恐，而減

低對台灣的支持及安全的關切。布希稱台灣為「民主台灣」（democratic Taiwan），

視台灣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好朋友」，在日本國會的演講，表明美國「會記住

對台灣人民的承諾，推動一個有效的飛彈防禦系統保護此地區的人民」；三、美

國不希望在忙於反恐之際，分心、分力處理台海兩岸問題，不希望台灣與中共在

此段時間製造新的緊張。布希總統在北京對台海兩岸議題，公開支持「和平解

決」，也就是政治上要求兩岸均不應挑釁或片面改變現狀，做倒「中共不武、台

灣不獨」。在經濟上，華盛頓並未對自由貿易協定表示興趣，原因為美國擔心美

台之間自由貿易協定的政治與戰略的意涵，遠高於經濟利益，而華盛頓無端捲入

兩岸衝突，僅止於繼續支持「台灣關係法」（見附錄二），協助台灣的防衛。9 

    而對日本言，雖然在台海問題所採取的態度往往與美國如出一轍，支持美國

                                                 
7 陳必照，〈美國國防戰略調整與我國國防安全〉，美國國防戰略檢討與未來台海安全座談會，中

華歐亞基金會主辦，2001年 5 月 27 日。 
8 林正義，前引書，頁 2。 
9 同前註，頁 6-7。 



第五章  台海安全戰略觀的演變 
 

 124

的外交政策。然而日本身為亞洲的經濟強權，面對中共近十幾年來經濟起飛，在

軍事上逐漸對周邊國家形成威脅。日本政府受到「中國威脅論」的影響，自然而

然感受到中國對其沈重的壓力，以貿易立國的日本來說，台灣不但是日本主要的

經濟夥伴之一，同時台灣更因台灣海峽是日本西南航路的要衝，對依賴進口石油

生存的日本看來，包括台灣海峽在內的西南航路，可說是日本經濟的生命線。日

本所關切的台灣安保問題，其實就是台灣是否會被中共所併吞？屆時台灣做為日

本經濟夥伴的作用，將會大大減損，日本的西南航路也將會受制於中共。一旦台

灣被中國併吞後，原為國際海峽的台灣海峽將會淪為中共的內海。同時，台灣的

東部海域，也會變成中共的領海和經濟海域。此外，中共的航空識別圈也將擴大 

，如此一來，日本不得不對中國低聲下氣的機會將大為增加。10 

1996 年 3 月的台海飛彈危機，更加確定了日本「中國威脅論」的觀點。雖

然中共一向不願意見到日本政府介入台海兩岸關係，然而飛彈危機卻促成了1997

年「美日防衛指針」的簽訂，「周邊有事」的範圍並且包含台海在內。日本政府

希望維持亞太區域的和平穩定關係，促進兩岸和平統一，這點與美國是相同的。

「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對於地區情勢，指出「冷戰終結以來，引起世界性規

模的武力紛爭之可能性已經遠離」，並指「亞太地區依然存在不安定性及不確定

性」，且以「包含核子武器在內的軍事力量依然大量集中。尚未解決的領土問題，

潛在性的地域紛爭，大規模毀滅武器以及搬運手段的擴散， 都是導致地區不安

定的因素」，暗示中國是美、日兩國的關心所在。11 

    因此，若台灣政府全面依附美日的政策，在統獨選項上，必須做到美國的「不

支持台灣獨立」及「不主動挑釁中共」等前提，以兩岸關係來說，這兩項前提可

以說是一體兩面，因此台灣必須堅持「四不一沒有」原則，維持現狀，和平統一 

，才能獲得美日的安全承諾。雖然，我國外交部曾發表聲明，表示對於美日安保

                                                 
10 黃昭堂，〈日本與台灣安全保障的關係〉（台灣安保協會，研究論文，1999年 7 月 22 日）。 

aiwan.wufi.org/news/r072299.htm - 5k 
11 平松茂雄，〈台灣的安全保障與美、中、日三國的關係〉。 

  http://www.wufi.org.tw/forum/jpnus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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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擴大的歡迎；但國防部則指出我國防衛計劃之原則為集中兵力擊退第一波來

犯共軍，以「靜待國際變化」。由於兩岸若爆發戰爭，國際干預可能緩不濟急。

在此考量下，國防部雖然亦對美日安保再確認其範圍包括台灣一事表示歡迎，但

強調台灣的防衛仍必須依靠自身的武力。因為，我們不可將自己的國家安全置於

不可預知的敵國「善意因應」之上，或完全依賴友邦的支援。 

    1949 年中共建國，中、隨即於 1950 年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使

得美國圍堵戰略缺了一大塊，美國務院官員曾建議應設法使中、蘇分裂，杜魯門

總統甚至表示不會以武力阻止中共進軍台灣，後因 1950 年 6月爆發韓戰，解除

了台灣的危機。60 年代「中」蘇絕裂後，美國為了聯「中」抗蘇，於 1979 年與

中共建交，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並終止雙方共同防禦協定。再談及日本，1951

年 2月，美國與台灣締結美台相互防衛條約，1952 年 4月，日台和平條約簽署，

然在 1958 年夏的台海危機，美國原想全面介入，並對中共使用核武器攻擊。不

過在東京的美國大使館的有關台灣海峽危機，日本反應之報告指出，日本擔心美

軍協防台灣的武力由日本的美軍基地出動，認為在日美軍直接介入作戰會給日本

帶來麻煩及捲入戰爭，尤其反對使用核武器。日本甚至要求美軍撤退，全面中止

使用在日本的美軍基地，否則日本政府會採取特別措施反對，在美軍基地作業的

人員也會杯葛美軍事的行動；另日本於 1972 年 9月和中共正式建交與中華民國

斷交。前述的歷史殷鑑證明，美日的考量都是基於國家利益與權力平衡。誠如英

國 19 世紀的名政治家巴莫斯頓（Henry Palmerston）說過：「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利益。」孫子所謂：「主不可怒而興師，將不可慍

而致戰，合於利而動，不合於利而止」，這裏的「利」就是國家利益。而部份中

共學者所言：「美國不一定是永遠不會放棄台灣，相反地，美國正在逐步放棄台

灣，⋯⋯⋯⋯因為在大陸與台灣間，美國已做了選擇，它希望我們和平解決。」

12事實雖然不致如此，但我們必須這麼說，美「中」台間的互動不可能成為台灣

                                                 
12 蔡東杰，〈兩岸外交競爭主軸之變遷與挑戰〉，收錄全球政治評論第 2期，巨克毅主編（台中：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民國 92年 4 月 1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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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企望的「等邊三角形」，只要美國繼續將台灣視為制約中共的戰略工具，而

台灣又始終無法擺脫對美國一邊倒政策，其國際生存空間恐將面臨進一步縮小的

危機；13有鑑於此，台灣將安全完全寄託於美日的保護傘之下，實屬不智。 

 

貳、全面與中共交往 

採取此一選項，在政治上，雖然未必會成為「台灣特別行政區」，但如完全 

對中共不設防備，恐怕中共將會在各方面盡其所能地進行滲透、情搜的工作，即

使沒有使用武力進攻台灣，台灣也已不攻自破。在軍事上，意味著兩岸卸下防備 

、化解對立，進行軍事上交流，在武器維修、人員訓練、情報交換、雷達資訊等 

展開全方面的交流。中共為美國之「戰略競爭者」，我國向中共靠攏，也代表台 

灣由美國的「永不沈沒的航空母艦」成為中共前進太平洋的戰略據點。 

然而，全面與中共交往所必須面對的難題可分為對內與對外兩方面。對內來

說，以民進黨為主的獨立建國勢力必然不會接受，社會動亂的局面在所難免。對

外來說，美國為維持其在亞太地區的戰略利益，絕對不會坐視台灣成為中國的一

部份，而喪失制衡中共的利器。況且，中共對於「一個中國」前提堅決不肯鬆動，

即使我國全面與其交往，兩岸在正式交往的名分上應該如何界定呢？除非台灣當

局願意自我矮化去接受一個中國前提，否則兩岸根本無法順利展開政治上的會談 

。因此，全面與中共交往對於台灣當局來說，可說是百害而無一利的選項。 

 

參、軍事依附美日餘開放中共交往 

    行政院研考會於 92 年 10月 7-8日針對台灣地區 20歲以上民眾所做的民意

調查，其中針對台灣前途提供台灣獨立、兩岸統一或維持現狀等三個選項，結果

支持台灣獨立者佔 23.1﹪、支持兩岸統一者佔 7.6﹪、以維持現狀者 57.3﹪為佔

大多數，接近六成的民眾認為台灣前途應該維持現狀。以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大

                                                 
13 同前註，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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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台灣民眾對於我國的統獨立場保持觀望態度不希望台海發生戰爭，維持目前

的經貿交流。我們就幾個具有指標性的數據來說明台灣與大陸的關係： 

  一、兩岸地緣關係 

      台灣與中國大陸間最窄的地方（海壇到新竹）僅 78 浬。為中國大陸面向

海洋的前沿，檢討台灣自身的立足點與利基所在，台灣目前的企業管理技術、創

新能力仍優於大陸。台灣企業已發展出有效的生產供應鏈，研發、資金調度及資

訊倉儲中心置於台灣，而將大陸視為降低製造成本的生產基地之一，此即台灣建

立全球運籌管理的內涵；以台灣為腦幹，發展全球化的生產及行銷。由於地緣關

係，若沒有穩定的兩岸關係，及欠缺一個堅實的兩岸經貿網絡，台灣在全球化競

爭優勢將因而會減弱。因此，如何同步地加速全球化與建構兩岸穩定的經貿架

構，是台灣地緣安全政策中的重要一環。14 

  二、兩岸經貿互動 

      1987 年台灣開放探親，政策的意義是推動兩岸社會交流，因此，在經濟

社會互動方面，兩岸交流呈現日益密切的現象至 1997 年達到巔峰，當時兩岸貿

易總額 263億 7千多萬美金，台灣對大陸的依賴度達 11.15﹪，對大陸出口更達

18.39﹪，對大陸貿易順差是台灣對全球貿易順差的 242.58﹪，1998 年兩岸貿易

雖稍減緩，1999 年兩岸貿易總額又呈現成長，超過 250億美金（參見表 5-2）。 

表 5-2：1987-2002 兩岸貿易互動演變            單位：金額（百萬美金）：比重（﹪）

台灣對大陸出口 台灣對大陸進口 進出口貿易總額 貿易順差 年 

 
份 

金 

額 

佔總出 

口比重 

金 

額 

佔總進

口比重

金 

額 

佔進出

口比重

金 

額 

佔全球

順差比重

1987 1226.5 2.28 288.9 0.83 1515.4 1.71 NA NA 

1988 2242.2 3.70 478.7 0.96 2720.9 2.47 NA NA 

1989 3331.9 5.03 586.9 1.12 3918.8 3.31 NA NA 

1990 4394.6 6.54 765.4 1.40 5160.0 4.23 NA NA 

1991 7493.5 9.84 1125.9 1.79 8619.4 6.02 6367.6 47.81 

                                                 
14 張亞中、孫國中，《亞太綜合安全年報》（台北：遠景基金會，民國 91年），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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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0547.6 12.95 1119.0 1.55 11666.6 7.60 9428.6 99.63 

1993 13993.1 16.47 1103.6 1.43 13096.7 9.32 12889.5 160.51

1994 16022.5 17.22 1859.7 2.18 17881.2 10.02 14163.8 183.96

1995 19433.8 17.40 3091.4 2.98 22525.2 10.46 16342.4 201.54

1996 20727.3 17.87 3095.8 3.02 23787.1 10.95 17667.5 130.18

1997 22455.9 18.39 3915.4 3.42 26370.6 11.15 18539.9 242.68

1998 19840.9 17.94 4110.5 3.93 23951.4 11.13 15730.4 265.85

1999 21312.5 17.52 4522.2 4.09 25834.7 11.12 16790.2 153.48

2000 25009.9 16.87 6223.3 4.44 31233.1 10.84 18806.3 226.31

2001 21945.7 17.86 5902.2 5.50 27847.9 12.10 16043.5 102.46

2002 16938.2 20.08 4896.6 6.75 21834.8 13.91 12041.6 102.37

資料來源：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兩岸交流統計月報」，2002 年 7-8月號。 

      從兩岸貿易互動演變來看，兩岸貿易並未受到兩岸政治互動轉壞的影響，

1995 年兩岸關係開始惡化，貿易額卻大幅成長，直到 1997 年達到最高峰時，兩

岸政治互動仍未改善。反倒是 1998 年兩岸政治互動好轉時，貿易金額卻減少，

1999 年政治互動轉壞時，貿易額反而成長，兩岸經貿互動未受政治互動明顯的

影響，且政黨輪替後的 2002 年兩岸貿易更達 402.8億美元，成長 38﹪，大陸已

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15 

  三、台商大陸投資 

      台商在大陸投資方面，兩岸資料不盡相同，但台商大陸投資每年實際金額

都在 20億美金以上（參見表 5-3）。 

表 5-3：1991-2002 年台商大陸間接投資金額         金額單位：百萬美金 

台灣經濟部核准資料 大陸對外公布資料 時 

間 件數 金額 項目 協議金額 實際金額 

1991 237 174.16 3446 2783 844 

1992 264 246.99 6430 5543 1050 

1993 1262 1140.37 10948 9965 3139 

                                                 
15 許志嘉，〈政黨輪替後兩岸關係發展〉，收錄全球政治評論第 2期，巨克毅主編（台中：中興大 
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民國 92年 4 月 1 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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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934 962.21 6247 5395 3391 

1995 490 1092.27 4778 5777 3162 

1996 383 1229.24 3184 5141 3475 

1997 728 1614.54 3014 2814 3289 

1998 641 1519.21 2970 1982 2915 

1999 488 1252.78 2499 3374 2599 

2000 840 2607.14 3108 4042 2296 

2001 1186 2784.15 4214 6914 2980 

2002 611 1535.88 2179 4363 1942 

資料來源：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兩岸交流統計月報」，2002 年 7-8月號。 

      從台商大陸投資發展來看，似受到 1996 年李登輝的戒急用認政策及 1997

年起實施新版辦法規範台商赴大陸投資的影響，逐漸減少，但是投資的金額仍然

很可觀，顯見台商大陸投資金額並未受倒兩岸政治僵局的影響而緩，且在政黨輪

替後的第一年還大幅成長一倍。不過許多台商是透過第三地轉大陸投資，因此，

實際對大陸投資比重與金額遠高於正式統計數字。16 

  四、兩岸社會互動 

      以人員交流來看，台灣人民前往大陸地區與大陸人民來台的人次基本上呈

現逐年增加的趨勢，從 1988-99 年，台灣人民前往大陸地區人次超過 1千 7百萬

人次（參見表 5-4），顯示兩岸人民互動往來的頻繁。政黨輪替以來兩岸民間互動

持續升溫，並未因政治上的僵局而減緩。 

表 5-4：兩岸人民往返人次統計表 

時間 台灣人民前往大陸人次 大陸人民來台人次 

1988 437700 NA

1989 541000 4838

1990 948000 7520

1991 946632 11074

1992 1317770 13134

1993 1526969 18343

                                                 
16 同前註，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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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390215 23562

1995 1532309 42634

1996 1733897 58010

1997 2117576 72346

1998 2174602 90626

1999 2584648 106699

2000 3108677 117125

2001 3441600 133655

2002.1-8月 2454500 94936（2002.1-9月）

資料來源：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台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申請案件統計表」。 

目前兩岸的經貿往來、社會交流、觀光旅遊等都相當密切，切其勢無法可

擋，唯獨在政治及軍事上形成對立，在政治上中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對我

國外交採取「堅清蔽野」方式，全面封鎖我國在外交上一切作為，迫使我國在政

治上與其和談。在軍事上，包括在東南沿海部署超過 600枚飛彈，且持續增加；

每年固定在東南沿海舉行大規模兩棲登陸作戰演習，在在顯示中共從來沒有放棄

以武力「解放」台灣的企圖。 

    面對中共的武力威脅，台灣應一方面加強與美國關係，另一面台灣應提升安

全交流的對象，則是美國亞洲地區最主要的盟邦一日本。目前日本政府正尋求調

整傳統的防衛與安全政策，透過擴大解釋「日美安全防街指針」或進行國內立法

的方式，突破海外派兵禁令。日本國防戰略的調整可能對台海的安全環境帶來兩

方面的影響:第一是日本積極參與區域安全事務，加強美日安保合作，對區域穩

定與台海安全將帶來正面助益；第二是日本調整安全政策，可能激化日本與中共

的矛盾，使兩國在地緣政治的競爭關係白熱化，為區域安全帶來變數。有鑑於日

本末來角色的重要性，政府有必要加強與日本的非官方接觸。 

    台灣長期面對解放軍武力威脅，具高度不安全感，但現階段美國布希政府對

兩岸採取「戰略清晰」政策，並著手調整美軍在亞太地區軍力部署，這將有助於

嚇阻中共在台海地區進行軍事冒險。在這樣的安全環境下，台灣面對兩岸軍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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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可更具自信，兼採「交往」（engagement）與「平衡」（balancing）策略，降

低兩岸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在交往政策方面，台灣可積極發展與中共之雙邊合

作，降低緊張，主要作為包括：（一）持續推動兩岸民間交流，緩和雙方對立氣

氛；（二）穩定與中國大陸關係，不主動製造爭議性的議題；（三）呼籲兩岸發展

信心建立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CBMs）緩和兩岸軍事緊張，防止

戰爭意外發生。在平衡政策方面，台灣可結合美日力量，提昇與美日等國的情報

交流，擴大預警管道，甚至結為軍事同盟，對中共武力的犯台產生嚇阻作用。17 

    無論上述的三種面向中，在思考台灣的安全問題時，都應以自身國家利益為

要首考量。美國支持台灣有歷史因素，也有著現實利益的考量。美國固然在整個

戰略佈局中將台灣放在自己的一邊，但是美國與台灣的合作與支持也只能在這個

三角框架中進行。這個「三公報一法」所形成的架構就是「中共不武、台灣不獨，

兩岸和平解決」。換言之，美國對中共有「承諾」，也有「約束」，對台灣有「保

護」，但也有「約束」。原因在於「9-11事件」後，使得小布希政府由單邊主義思

維及霸權式和平的安全觀轉移至以單邊合作為主的安全觀。美國不會再以強出頭

地方式來主導，而會適當地尊重各大國的勢力範圍與內政，這是美國在面對反恐

時代的必然讓步。如果我們同意上述的假設，那麼台灣能夠依賴美國的空間則相

當壓縮。美國在冷戰時為兩岸定下來的基調未來只會對台灣更緊，不會更鬆，這

種趨勢可能也不會逆轉。歷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會永遠維護另外一個國家的安

全。18因此，小國是無法完全依附於某個大國，大國為了維護國際的秩序，彼此

間的妥協與讓步是必須的。如前所述，台灣將安全的希望寄託於美國的手中是種

不智的願景。 

    所以，台灣在國家安全上的思考，無非是軍事如何與美國綁在一起，在政治 

、經濟上如何與中共展開溝通、協調、交流，以促成台海的和平。由於兩岸和談

                                                 
17 蔡明彥，〈後 911時期台灣之安全環境與因應策略〉，收錄全球政治評論第 2期，巨克毅主編 
 （台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民國 92 年 4月 1月），頁 41。 
18 張亞中，全球化的台灣安全：大戰略的思維，收錄 21世紀初台海安全與衝突預防，曾章瑞主 
編（台北：國防大學國家戰略研究中心，民國 91 年 4月），頁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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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流，非本章研究的重點，我們所關注的是那一種軍事戰略規劃，較能滿足國

家安全戰略的思考觀點，既可以保障台灣的安全，又可以不刺激中共，昇高兩岸

衝突與對立，進而為兩岸開展良性的互動，塑造善意的氣氛。 

 

第三節  增加安全（軍事戰略）籌碼的選項 

有學者將兩岸僵局比喻為「博奕理論」下，所謂的「奈須均衡」（Nash 

Equilibrium）現象，此一雙方均無法再讓步或妥協之僵持不下的對峙情況，只要

原有的外在環境不改變，就會繼續下去。賽局中的任何一方欲單方面改變原有的

僵持狀態的結果，均將得不償失，即任一方改變均衡現狀，所需付出的代價，均

大於均衡狀態改變後該方所得的收穫。雙方在無法溝通合作或協商達成妥協的情

況下，唯一可行的最佳策略就是保持爭議現狀。此一「僵持性」的均衡情況，亦

可詮釋雙方再現存環境的主客觀條件下，均已選擇了最佳策略；而只要大環境不

變，參與者即無法再因單方面的策略調整而獲得任何實質戰果。19幾乎所有的博

奕論學家同意下列的觀點：博奕論強調在衝突的情勢下，認為對所有博戲者的行

為是建立在理性的基礎上，而不是個人的實際行為（乃因個人經常在衝突中做出

非理性的或帶感情的行為）。20因此，個人期望以理性的思維，試圖從軍事戰略

選項，找尋善意的作為，以便在中共與台灣關係間，打開兩岸目前的僵局。 

壹、擴大軍事競爭以求嚇阻 

有鑑於中共近年來大量採購先進武器裝備，整合高科技作戰能力，使兩岸失

去原本的「權力平衡」，為了我國的安全，增強國防實力勢在必行。以現實主義

來說，台灣必須重新建立新的「平衡」。建立新的平衡不外乎是增加我國的籌碼 

，擴大軍事競爭以求嚇阻中共不敢輕易來犯，因此，我國目前採取的方式就是向

國外採購先進高科技武器裝備，如幻象 2000、愛國者飛彈、繼德艦等等軍購案，

                                                 
19 李佳霏，《從整合理論看兩岸關係》（台北：台灣大學，民國 92年），頁 90。 
20 郭獻忠，〈從博奕理論看美蘇中共三角關係〉，《中華戰略學刊》，秋季刊（民國 79年 9 月 30 日） 

，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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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我國一貫的海空優勢地位。 

    然而，中共挾著強大的經濟實力，國防預算每年呈現兩位數的成長，美國防

部在 2003 年 7月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力報告」中，強調中華民國國軍在

質與量兩方面，與解放軍比較，在 2005-8 年失去優勢。而且解放軍的重點不在

進佔台灣，而是藉武力威脅和恫嚇手段，或者加上飛彈攻擊和海上封鎖，瓦解台

灣抵抗意志，迫使台灣進行政治談判。我國國防預算運用受限於法律規範的預算

結構，購買武器裝備的預算即使投入總預算的全部，恐怕也不能超過中共。因此，

和中共進行軍事競爭對我國來說無異於以卯擊石。況且，還必須加上犧牲經濟發

展的代價，不僅在軍事上無法達到，在經濟上亦無法負荷。 

    以博奕理論中的「囚徒困境」來說明兩岸軍備競賽的處境，兩岸的囚徒困境

可以如圖 5-1所示：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表格中的數字代表選擇的後果，１代表最壞，４代表最好，對於兩岸任何一

方而言，選擇「和解」或「對抗」，都是採取「對抗」所獲得的後果為較佳。因

為以目前兩岸和解的氣氛不佳，如果採取降低軍備的態度，不能保證對方的實力

會不會因此而強於自己，致使自己成為「受騙者」。因此，即使雙方都明白採取

和解的態度都可以獲得比對抗時更好的結果（３＞２），但是兩岸在「互信機制 

」不足的情況下，都擔心會被對方出賣，而使自己陷入最壞的情況（１），也只

能堅持「對抗」的態度，進行軍備競賽，以維護最基本的安全需求。 

    這種「囚徒困境」賽局的規則是假定決策當事者均處在理性的情況下，任何

一方均希望對方的選擇完全是屈從在自己意志的預期中，這包括對方接受自己的

    台灣 
中共 和解 對抗 

和解 
                ３ 
３ 

              ４ 
１ 

對抗 
              １ 
４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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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意識型態與政策取向等。以圖 5-1 來分析，「相互和解」下的和平共存明

顯優於「對抗」下的長期敵對狀態（因為會對經濟構成負面的嚴重影響），但對

抗戰略仍較「屈從於對方意志之下」為佳。21 

    因此，對台灣政府而言，形成了一項短期利益與長期利益的矛盾考量。在短

期而言，增加國防預算、購置先進武器，進而與中共形成軍備競賽，可以確保短

期之內台海兩岸維持軍力的平衡關係，達成和平的目標。然而，長期而言，軍備

發展必然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實力作為後盾，才能負擔越來越昂貴的新式武器、後

勤整補、武器系統整合等國防支出。台灣 92 年 9 月底外匯存底為 1905.76 億美

元，相較於 8月日本的外匯存底 5550.88億美元、中國大陸 3647.34億美元，台

灣外匯存底排名世界第三，預估今年可望突破兩千億美元。22如果經濟實力就是

武器的購買力，那麼台灣無論如何也比不上中共的購買力，與中共進行軍備競

賽，只會拖垮台灣的經濟，對政府決策來說，屬於不明智的決策。 

 

貳、參與集體安全增加保障 

    冷戰後期以來，國際環境迅速變遷改變全球權力分配面貌，而如雨後春筍般

出現的區域安全對話機制，或許無法完全擺脫傳統國家架構的束縛，但形式上，

則更具彈性不啻已成為各國提高安全係數過程中，所慣常使用的多邊互動機制。

然多數的東亞國家也希望在區域穩定下，在安全問題方面尋求更多的合作，直至

1993 年東協區域論壇的成立，亞太地區才有第一個可就軍事、政治、安全等問

題對話之正式的多邊組織。23 

    1990 年，ASEAN的戰略與國際研究中心（ISIS）提出透過東協的「後部長

會議」，讓各國外長得以廣泛討論區域安全問題的構想，該建議由次年的東協部

長級會議接受。1992 年，由於中國對南海問題所作的主權宣示刺激 ASEAN發表
                                                 
21 郭獻忠，前引書，頁 84。 
22 〈中央社商情：我國九月外匯存底 1905.76 億美元世界〉，第三蕃薯藤新聞，2003年 10 月 3 日。 

  http://stock.yam.com/article.php/realtime/26131. 
23 陳文賢，〈從權力平衡的觀點看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37 卷 3期（民國 87年 3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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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南海宣言」，新加坡亦在同年的東協高峰會中再度重申區域對話的重要性。

24最後，在 1993 年 7 月的東協部長級會議當中，各國代表終於決定邀請亞太地

區 18個國家的代表出席，在 1994 年正式成立「東協區域論壇」（ARF），作為區

域最重要的安全對話機制。 

    時至今日，論壇成員包括：汶萊、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泰國、

寮國、越南、柬埔寨、緬甸等 10 個東協成員，澳洲、加拿大、歐盟、日本、紐

西蘭、南韓、美國、印度、蒙古、北韓等 10個對話夥伴，中國、俄羅斯等 2個

諮商夥伴，以及巴布亞紐幾內亞這個觀察員，共 23 個成員，在東亞只有台灣與

剛獨立的東帝汶尚未加入。更重要的是，該論壇將原先以不干涉為主的「包容性

區域主義」東協模式（inclusive regionalism），修正為「干預性區域主義」（intrusive 

regionalism）。25 

    從論壇參與者範圍遠超過東協成員數量看來，拉住美國以致於使其成為與中

國、日本間的權力平衡力量，或許也是論壇設計者的考量；26更何況制衡中國大

陸原本也就是促使東協朝安全對話邁進的原因之一。27 

    而觀察論壇本身的發展（參見附表 5-1），儘管東協在 1994 年於曼谷召開首

度的 ARF會議，但關鍵發展卻出現在 1995 年，於汶萊舉行的第二次會議中。會

中通過所謂「概念文件」（Concept Paper），強調應將安全概念從軍事擴及政治與

經濟層面外，同時更提出了「信心建立－預防外交－爭端解決」的「三階段論」，

凸顯論壇希望透過漸進途徑來解決問題的意圖；28這也成為主導論壇運作的中心

概念。接著，在 1997 年的第四屆會議則為論壇提供了第二個轉捩點；為因應在

會前由於泰國匯率崩盤所引發的區域金融風暴，從此屆論壇會議以迄今日，強調

                                                 
24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 
25 Amitav Acharya, “Realism,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Asia Economic Crisi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1:1（1999）, p.19. 
26 Ralf Emmers, “The Influen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Factor with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3:2（2001）, 278-279. 
27 Seldom Simon, “Security Prospect in Southeast Asia: Collaborative Efforts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n,” The Pacific Review, 11:2（1998）, 204. 
28 ARF,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Second ASEAN Regional Forum,” Brunei, 1 Aug.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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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國維持穩定關係的重要性」便始終是各屆會議不可或缺的結論之一，甚至

ARF 還進一步鼓勵大國間建立「建設性的戰略關係」以促進雙邊與多邊交流。

最後在 2002 年的第 9屆會議中，為因應美國 9-11事件的影響，會中特別提出建

立集體反控措施的建議，一般認為，這或許象徵 ARF 正朝向「預防外交」的第

二階段發展目標邁進。 

    我們應該發現超越傳統主權國家概念的新安全觀，正瀰漫在東亞這個區域當

中；它無疑是為以主權國家為主的國際環境提供變遷動力。用以建立區域安全對

話機制為主要模式的新安全觀，可說回應了 1970 年代冷戰末期以來「以談判代

替對抗」的發展潮流。而筆者關切的乃是此種趨勢對台灣安全的意義及其影響。

台灣海峽是被認為全球最可能爆發衝突的「熱點」（hot spot）之一，29 

    其根源既來自於半個多世紀以來兩岸分裂分治的局面，同時也因為台灣民主

化運動導致分離主義抬頭有以致之。對此，除導致 1990 年代以來不斷升高的軍

備競賽外，一方面兩岸不僅持續進行外交佈局動作（例如中共希望擴張夥伴外交

並打壓台北外交空間，而台灣則希望加入美國的 TMD 系統以自保），作為分裂

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國也拋出「臨時協議」等信心建立倡議，企圖和平解決海峽問

題；30無論如何，由於這些建議未必為兩岸接受，再於 1999 年「兩國論」事件

導致雙方迄今都未能回復較為頻繁的交流互動，這也讓海峽的緊張情勢似乎未能

止歇。進一步來說，既然兩岸由於各種因素與矜持，而暫時無法在雙邊或三邊架

構下提出一個能降低衝突態勢的方法，由區域安全對話機制所提供的多邊管道則

未嘗不是個可行角度。儘管如此，首先我們仍必須排除 ARF 這個管道，理由是

非但 1996 年論壇會議已公開宣示「所有成員均必須是主權國家」的原則，根據

兩岸互動慣例，只要中共參加而台灣尚未加入的國際場合，台灣方面獲得加入的

可能性都不高，因此 ARF 對台灣而言可說是可望而不可及。若台灣要透過多邊

                                                 
29 see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Report to Congress Pursuant to the FY99 

Appropriation Bill, Department of Defence, U.S. Washington D.C., 1999. 
30 Kenneth Lieberthal, “Cross-Strait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C after the Fifteenth Party 

Congre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Taipei, Feb. 19-20, 1998; 
Joseph Nye, “A Taiwan Deal,” Washington Post, Mar. 8,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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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緩解兩岸問題，就得捨「一軌」而就「二軌」間接擴大發言空間，或許是目

前台灣少數可行道路之一。31由此可知，將兩岸納入集體安全合作機制，故然是

一個好的構想，但是由於國際的現實，於中共的打壓，在兩岸政治氣氛為改變前，

是無法實現的理想而已。 

表 5-5：ARF 歷屆會議發展 

年代 地點 主要成果 

 

1994 

 
泰    國 

曼    谷 

組織正式成立；交換意見並認知到各國發展間的連動性，並希

望藉此在亞太地區發展信心建立措施（CBM）與預防性外交

（PD）。成員包括：汶萊、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

泰國（6 個 ASEAN 成員國）、澳洲、加拿大、歐盟、日本、紐

西蘭、南韓、美國（7 個對話夥伴）、中國、俄羅斯（2 個諮商

夥伴）、寮國、巴布亞紐幾內亞、越南（3個觀察員）。 

 

 

1995 

 

 
汶    萊 

達魯薩蘭 

通過「概念文件」確認：亞太地區正在全球崛起；發展程度不

同國家間的共存必要性；促進區域內安全合作；ARF 需要有

ASEAN以外國家的積極參與；ARF有責任瞭解區域發展現狀。

接著訂出促進信心建立措施、發展預防性外交機制、發展衝突

解決機制等三階段漸進目標。至於各國間的意見溝通則分別經

由第一與第二軌道進行。促進在年底簽署東南亞非核區條約。

柬埔寨加入成為對話夥伴。 

 

1996 

 
印    尼 

雅 加 達 

強調 ARF應小心謹慎地擴張；所有新成員（必須是主權國家）

都應遵守以下幾個原則：尊重 ARF決議，支持 ARF 行動，階段

性擴張，接受新成員應徵詢所有其他參與者的意見。印度與緬

甸成為對話夥伴。 

 

1997 

 
馬來西亞 

蘇班加雅 

強調經濟發展是所有國家關注目標；肯定 CBM措施的進展與東

南亞非核區（SEANWFZ）條約的生效；促進解決南海問題；關

切毒品走私與洗錢等經濟犯罪問題。將各國與會者由「1＋1」（外

長與資深外交官）提昇至「1＋2」（外長與資深外交國防官員）。

 

1998 

 
菲 律 賓 

重視結構性改革（特別對低度開發國家）的社經影響；強調大

國參與的重要性與其應扮演的角色；鼓勵南北韓繼續參與四邊

                                                 
31 蔡東杰，〈區域安全機制與兩岸互動之研究〉，「國防戰略與台海安全」學術研討會，中興大學

全球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主辦，2003年 11 月 28 日，頁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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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尼 拉 會談；支持 KEDO 成為穩定朝鮮半島的機制；支持柬埔寨情勢

的穩定發展。寮國與緬甸成為 ASEAN會員。 

 

1999 

 
新 加 坡 

討論東亞金融危機後續發展問題，ARF 應注意該危機的安全面

影響；鼓勵領袖互訪與大國對話，關切科索夫與南斯拉夫問題

的影響性；支持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作為區域穩定基礎；

希望維持南海的公海航行自由；關切小型武器流通可能帶來的

危害。柬埔寨成為 ASEAN會員，蒙古加入成為對話夥伴。 

 

2000 

 
泰    國 

曼    谷 

提請注意全球化浪潮的影響力；肯定「10＋3」高峰會對區域合

作貢獻；鼓勵 SEANWFZ 國家與 IAEA 對話與印尼民主化對於

區域穩定的正面意義；支持 UN東帝汶維和任務。北韓加入成為

對話夥伴。 

 

 

2001 

 

 
越    南 

河    內 

呼應 UN千禧年元首高峰會對於終結貧窮的宣言；肯定 2000 年

兩韓高峰會對朝鮮半島穩定的貢獻；支持透過 UN 海洋法公約

（UNCLOS）架構解決南海紛爭；同意「10＋3」高峰會建立東

亞研究集團（EASG）以促進合作的建議；關注斐濟與索羅門群

島的動亂發展；關注跨國犯罪與輕型武器（SALW）的影響性。

 

 

 

2002 

 

 
汶    萊 

斯 里 巴 

卡    旺 

關注 911對美國與全球安全影響；支持成立「反恐財務措施」與

「反恐預防措施」工作小組，關心網路犯罪問題；基於兩韓在

黃海發生的海上衝突，ARF 強調 CBM 措施對於維持和平的功

能；支持去年在汶萊舉行的第 7屆東協高峰會、第 5屆「10＋3」

高峰會與第 1屆「10＋1」高峰會對於經濟改革與區域整合貢獻，

支持年底舉辦第 1屆「10＋印度」高峰會並關注印巴衝突問題。

 

 

2003 

 

 
柬 埔 寨 

金    邊 

支持 IAEA主張朝鮮半島「非核化」與重申反恐原則，支持 UN

安理會 1373 號決議，並在吉隆坡建立東南亞區域反恐中心

（SEARCCT）；關切亞太海盜及包括洗錢、網路犯罪、毒品與

武器走私、人肉集團等跨國犯罪問題；支持民主作為區域安全

基石；關切印尼亞齊省問題並歡迎斯里蘭卡政府與「泰米爾之

虎」和平對談；鼓勵東北亞國家建立常態性第一軌道對話機制。

資料來源：蔡東杰，區域安全機制與兩岸互動之研究。「國防戰略與台海安全」學術研討會，中

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主辦，2003 年 11月 28日，頁 17。 

參、選擇結盟平衡安全威脅 

    結盟是國際政治上國家謀求安全有效的措施，國際事務中一切考慮都以利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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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國家之間為何要諦結盟約；就小國而言，可以獲得安全保障和實際利益。 

且長期的結盟，可以防止外力入侵，而使結盟成為常態，依附大國突顯特殊的戰 

略地位，因此歸納結盟將可獲得以下價值： 

一、阻止戰爭發生： 

結盟原本就是弱小國家為抵抗大國軍事威脅，確保其安全之聯合行為，其

後雖亦為侵略者所濫用，但大體上仍可發揮阻止戰爭之功能，因為世界各國互相

同盟的結果，常能在全球或區域產生均勢局面，愛好和平者可有恃無恐，安心建

設；而好戰黷武者亦因勢均力敵，而不敢輕舉，可使戰爭頻率減少至最低限度。

以第二世界大戰後之狀況，即可獲得證明，歐洲自北大西洋公約之簽訂，曾使蘇

聯對西歐之赤化攻勢受阻，而造成況前未有之繁榮；遠東亦因美日、美韓、美菲

與中美安保或共同防衛條約之簽訂，而獲得長期之安定，凡此均足以顯示結盟具

有阻止戰爭之作用。 

二、增大戰爭潛力： 

現代戰爭必須運用國家之政治、經濟、文化心理與軍事之綜合力量。發揮

高度的整體戰力，以求得戰爭之勝利。32但一個國家，如果祇靠自己的國力，來

準備或從事戰爭，顯然是無法滿足戰爭的需要，尤以在需要龐雜的現代戰爭中，

更非任何一國能為力。唯有締結同盟，相互支援，共同合作，始能確保戰爭之勝

利。因為同盟不僅可使與盟各國之有形人力與物力，有無相通，長短互補，形成

累積與統合，而且可使無形之精神諸力，在共信互信與聲勢壯大下獲得鼓舞增

強，故結盟確有增大戰爭潛力之功能。 

三、形成有利態勢： 

結盟可以改變力量對比、戰略態勢，從而影響到戰略上的主動與被動。33

戰略態勢是由力、空、時諸因素中任何一個或數個所形成之戰略關係，一個國家

或國家集團，如能在同盟作為上保有優勢力量比敵人強，空間比敵人大，可用於

                                                 
32 徐培根，《現代戰爭學通論》（台北：國防研究院，1961年），頁 25 
33 李際均，《軍事戰略思維》（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年），頁 208 



第五章  台海安全戰略觀的演變 
 

 140

戰爭之時間亦較多、自然較易形成有利之戰略態勢。有利的戰略態勢，為爭取戰

爭勝利先決條件，孫子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就是這個道理，故開創有利

戰略態勢，亦為同盟價值之一，昔我國戰國時代六國之所以能抗秦；三國時代孫

劉所以能破曹，均是得之於結盟，反之，其最後所以失敗，亦因其背盟所致。 

四、維護區域和平： 

永久和平是人類的最高理想，亦為人類全力追求的目標，可惜人類的政治

素養，尚未達到如此崇高的境界，政治主張既不能統一，貪婪暴戾的惡性亦未完

全消除，國際聯盟組織失之於前，聯合國的僵局易接踵於後，所幸在其制定聯合

國憲章時，允許各會員國為保障其安全與獨立，可在聯合國之外，另作區域性集

體安全之組織，締結共同防衛條約，以保障區域之安全。34自 1949 年起，美國

及與各民主國家締結雙邊或多邊防衛條約，而使西歐、遠東以及其他重要地區之

安全得以確保，故結盟作為確是區域安全之重要保障。 

    我國受限於中共的外交封鎖，在外交上很難以國家名義加入任何國際組織，

更不必說加入戰略安全性質的國際組織或同盟，因此，以目前美日安保條約中的

周邊事態條款中包含我國為「周邊」的範圍，是在安全上唯一的依靠。因此，我

國政府亟思在美國與日本的安全同盟關係上，強化我國的地位。 

    陳水扁表示，特別是面對區域內幾個可能影響未來亞太發展的變數，例如北

韓發展核武所引發出來的朝鮮半島和平問題、中國經濟與政治改革前景的不確定

性，以及東南亞國家的民主鞏固與經濟振興等議題，都對台、日兩國的共同利益

構成重要的挑戰。35 

    邱義仁表示，美國 911事件後，國土安全、先置攻擊、國際合作反恐觀念對

美國產生重大影響，國土安全觀念大幅改變美國組織、政策、軍力部署，先置攻

擊觀念，美國主觀認定威脅到美國的國家或團體，就使用武力加以攻擊，國際反

恐合作觀念使美國尋求透過新的合作防堵洗錢、毒品武器走私和大規模毀滅性武

                                                 
34 許慶雄、李明峻，《現代國際法入門》（台北：月旦出版社，1993年），頁 297-299。 
35 大紀元網站：2002年 1 月 10 日。http://www.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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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他表示，911事件後，使美國和日本同盟關係更加凸顯，為採取先置攻擊，

美國調整軍力部署，日本是美國東北亞主要盟邦，日本對美國在西太平洋，類似

英國對美國在北大西洋的位置，英國、日本是美國兩個重要盟邦。他說，西太平

洋從北方的日本到南邊的新加坡、澳洲間，由於美國和台灣、菲律賓都沒有軍事

同盟關係，中間有一塊缺口，就軍事角度，台灣可以和菲律賓進一步合作和美日

同盟連動，從客觀環境來看，台灣有機會和美日同盟關係做進一步發展。他舉例

在北韓問題上，如果傳言北韓透過販毒、買賣武器洗錢一事屬實，這些走私路線

要跳過台灣周邊海域很困難，台灣可以和美日合作提供情報分享，防堵販毒、武

器買賣；未來一旦美國和北韓僵局改變，美日要援助北韓，台灣對北韓最無利害

關係又有一定經濟力量，配合美日同盟對北韓提供援助，後遺症最小。36 

    假設說地球上只有一個國家，那當然天下太平，如有兩個國家，在國與國之

間，就可能會有戰爭發生。有了三個國家，就會有結盟情形出現，何況台灣始終

面對著要武力犯台的強鄰。想加入美日安保體制，其目的不外有二；一是期待能

在東亞國際社會中扮演更重要之角色，建立美、日、台的三角「安全同盟關係」，

不僅是基於自身之戰略安全考量，也是希望能為東亞國際問題出力量，共同來維

持東亞的和平穩定，簡言之，是藉著美日的影響力能走出去，拓展外交空間。二

是在美日保護下，獨立建國。簡言之，就是切斷與中國大陸的臍帶。 

    美國對亞太安全戰略在於建立多邊安全網，加強與日本、南韓、澳洲等軍事

同盟，及與中共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交往等，顯示美國欲建立全面的亞太安全網 

，維護區域安全環境及美國既有的亞太利益。此外，則藉由雙邊或多邊軍事演習 

，建立情報交換及軍事協商機制，以強化區域同盟。37以台灣位於美、韓、日安

全同盟南端與以及式南海為其內湖的東協北端，38，不可能孤立於該區域安全之

外，若台灣未能加入，就等於北自日本，南迄澳洲的安全網破了一個大洞。由於

                                                 
36 大紀元網站：2003年 6 月 6 日。http://www.epochtimes.com 
37《中華民國 91年國防報告書》（台北：國防部編，民國 91年），頁 17。 
38 James R. Lilly & Chuck Downs，《台灣有沒有明天》，張同營、馬勵、張定綺譯（台北：先覺出 

版社，1999年），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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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崛起在國際上的動向相當受到注意，美、日、台的三角安全合作關係勢必

需要面對中共的大力阻撓，然而中共威脅與日俱增，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是美國與

日本的共同目標，就必須提供台灣更堅強的軍事保單與安全合作關係應有的承諾 

，是必然的趨勢。台美之間是不是同盟的關係，是在下一章探討的重點。然而目

前美國依台灣關係法給了台灣一個暫時沒有軍事安全顧慮的環境，是確保台灣安

全與穩定的力量。無論從歷史的進程與美國亞太安全網的購建，美台是站在同一

邊的，是勿庸置疑的。美台在軍事上的結盟，行之有年未曾間斷，中共雖然叫囂 

，確也無奈的接受。因之，與美日在軍事上結盟來確保台灣安全是可行的，祗是

結盟程度的底限拿捏，才是台灣所要關切的。 

 

第四節  綜合評析：確保安全應有的思維 

    評估一國的軍事安全環境，必須掌握包括威脅來源、衝突發生形式、該國與

盟邦互動、以及敵我之間的優劣勢因素，在目前兩岸政治僵持與軍事對峙的情況

下，我們透過 SWOT分析法，評估台灣在安全所處的優勢、劣勢、機會與威脅，

期能尋找出確保台灣安全應有的作為。 

表 5-6：台海安全情勢 SWOT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劣勢（Weaknesses） 

＊美國布希政府加強提供台灣先進武器

  ，有助於維持台海軍力平衡。 

＊台灣民間資訊工業基礎雄厚，可供資

  訊戰協助與後盾。 

＊台灣軍隊的人力素質較解放軍高 

＊由於台海屏障，增加中共對台發動大

  規模渡海登陸攻擊的難度。 

＊台灣面對中共攻擊，戰略縱深淺，預

警時間短。 

＊台灣處海島防衛，不利持久與消耗戰

＊台灣國防自製力不足，有賴美國支持

＊台灣內部統獨意識，造成總體防衛力

弱，社會戰志低。 

＊台灣總體經濟力下滑，且對大陸市場

的依賴度高。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s） 

＊布希政府對兩岸採「戰略清晰」策略

，有助避免兩岸誤判情勢。 

＊中共挾著強大的經濟實力，每年的國

防預算呈現兩位數的成長，美國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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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戰略東移、軍力調整部署亞洲，

可嚇阻中共軍力冒險。 

＊美日安保條約周邊事態的解釋，有助

於台海安全的穩定。 

＊台灣應與美日建立軍事交流管道，加

強情報、安全合作，增加安全保障。

＊台灣應間接透過美日與中共發展衝突

預防機制，確保台海穩定。 

＊美國希望兩岸和平解決爭端，可藉此

推力放棄意識型態桎梧，與中共展開

對話、協商及交往。 

＊兩岸的經貿往來、社會交流、觀光旅

遊等都相當密切，且其勢無法可擋，

台灣可藉由經濟的開放，促使政治和

解，達成軍事安全。 

部在 2003 年 7月公佈的「中國解放軍

軍力報告」中，美國強調中華民國國

軍在質與量兩方面，與解放軍比較，

在 2005-8 年失去優勢。 

＊中共在台灣對面的南京軍區部署的

M—9及M—11短程彈道飛彈為 450

枚，預估 2005 年將增至 600枚。 

＊中共可同時結合資訊戰、導彈與空中

武力，對台發動奇襲。 

＊中共可利用武器數量的優勢，對台進

行飽和攻擊與海上封鎖。 

＊中共的電磁脈衝，可摧毀台灣的電子

設備，造成癱瘓。 

＊台灣內部的台獨意識高漲，易造成中

共犯台的藉口。 

資料來源：蔡明彥，〈後 911時期台灣之安全環境與因應策略〉。收錄全球政治評論第 2期，巨克

毅主編（台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民國 92 年 4月 1月），頁 41。 

由前述的台海安全情勢 SWOT 分析表，瞭解到台灣的優勢、劣勢、機會與

威脅的因子，然而當美日的因素被納入兩岸衝突考量時，兩岸關係的囚徒困境就

成為完全不同的局面，變成三角互動變化的關係。依據美國學者狄特摩（Lowell 

Dittmer）的「三角模型」理論來分析，一個戰略三角的運作應基於三項條件39： 

一、三方面必須經由因應計畫與相對行為來證明其與第二國交往時，始終未曾

忽略第三國之存在。 

二、如果任何國家的政治軍事力量大到足以與其他兩方任何一方合作時，即可

視作此三角模型中的完整參與者。 

三、為了使同盟的轉變成為可能，沒有國家會與他國維持穩定而持久的關係。

狄氏並把三國間互動關係區分為下列四種模式： 

  （一）三邊家族式（menage a trois）：即三國維持肯定與正面關係。 

                                                 
39 郭獻忠，前引書，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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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羅曼蒂克三角（Romantic Triangle）：即某一國同時與另外兩國維持友好

關係，而後兩者卻存在著相互交惡的關係。 

  （三）結婚型（marriage）：即兩國維持著友好且同時與第三國交惡。 

  （四）單位否決三角（unit veto triangle）：即三國維持否定的關係。 

    在此一三角關係中，美國與台灣的關係處於穩定且相互合作的狀態，台灣與

中共是對抗的關係，而美國與中共則是既衝突又合作。在反恐怖議題上，美國需

要中共的合作來打擊恐怖組織、防止恐怖組織獲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經濟議

題上美國更是需要中國這個貿易伙伴；然而在全球安全戰略上，中共又是美國潛

在的競爭對象；在人權議題中共也是令美國頭痛的國家。在 9-11 之後，美國與

中共的關係處於蜜月期。因此，這樣的美-中-台三邊關係，屬於美國學者狄特摩

所分類的三國互動關係四種模式當中的羅曼蒂克三角。在這種關係中，我國應有

的認知與作為： 

  一、美國方面確有同時與台海雙方維持友好關係的政策。華府所採行的「模糊

戰略」便是試圖透過與兩岸建立友好關係但不提供過度明顯承諾的作法，以求取

台海局勢的穩定與和平，如此的平衡兩岸關係的策略，雖然可能對三角關係的變

化帶來短暫的衝擊，但從整體與長遠來看，是有利於台海緊張關係的改善。惟經

歷台灣執政者，不斷試探中共底線與製造美中關係的困擾，現階段美國布希政府

對兩岸採取「戰略清晰」政策，即為「中共不動武、台灣不獨立」的兩手策略，

這將有助於嚇阻中共在台海地區進行軍事冒險，與嚴防台灣政府的誤判情勢。 

  二、對於「中」美關係的適度的改善，在不影響及犧牲台灣利益的前提下，台

灣應樂觀其成，因為台美雙方保持良好關係下，北京與華府關係的和諧是有利台

海的和平與穩定。華府目前所推「全面交往」的中國政策，便是希望透過將中共

整合入國際社會的方式，促使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扮演建設與合作的角色，美方期

望此一政策能夠發揮結構平衡的吸納與約束中國威脅的作用。 

三、美-中-台三角關係中，中、台屬交惡的兩國，而台灣屬於較弱勢之一角，

長久下去，此一三角關係必然面臨失衡現象，因此台灣必須極力將羅曼蒂克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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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轉為「結婚型」或「三邊家族式」。其中三邊家族式為較佳之結果，結婚型則

為次佳。我國要突破目前的羅曼蒂克三角關係，對美國應該擴大兩國之間共同利

益基礎，對中共則應透過兩岸頻繁之經貿交流與台灣與中國大陸間臍帶關係及利

害與共存關係，建立三國間良好關係。 

  四、由於中共對我國向來採取不友善之態度，也被我視最大的危險。因此，我

國現階段只能退而求其次，致力於鞏固台美之間穩定關係，至少使三角關係成為

對我國有利之結婚型。而現階段穩定台美關係除了加強民間與政府交流外，為了

強化我國戰略安全，我國應致力於納入美日建構之東亞安全體系，為我國之安全

提供更堅強之保障，但也要極積與中共改善關係，進而轉化成為三邊家族式的關

係，如此才是根本之道。 

    總而言之，台灣最大的威脅來自中共的武力威脅，及執政者的誤判情勢，台

灣的機會在與中共擴大「交往」尋求和解與美日緊密的軍事結盟增強防禦能力（但

避免條約化刺激中共），以「平衡」中共的威脅，結盟之利可以增強威望，改善

態勢。以小國而言，與大國結盟可以獲得安全保障，和實際利益，但有可能受大

國支配而變成其附庸的危險，而更大的危險則會被大國拖進戰爭。但是我們如能

反向思考，交往是與美國、中共雙方交往，平衡則是藉助與雙方的交往平衡雙方 

，其利益有以下兩點： 

一、台灣可藉由經濟對大陸的開放，促使與中共政治和解，達成軍事安全。降

低對美的依賴與附庸，在政治上可彈性靈活的與雙方交往，軍售上不受美方予取

予求，迫使美方不再是台灣防衛，而是防衛台灣。 

  二、史耐德（Paul Schroedr）曾經指出結盟具有三大功能：抵抗（oppose）、吸

納（accommodate）威脅、控制及掌握盟友，這三項功能也說明了結構平衡的運

作機制。40因此，台灣與美日結成盟友，不但可抵抗中共的威脅，同時可藉助美

日與中共「全面交往」的能量，將中共整合入區域安全機制，促使台灣與中共間

                                                 
40 羅致政，前引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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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向和解。為不使台灣錯誤的動作影響區域安全與穩定，美日若發揮控制與約束

的力量，壓制台獨勢力的擴張。如此可使原敵對雙方間的安全因境大為降低。 

    隨著大陸經濟開放，兩岸雙方經濟的發展，已出現明顯的消長。一方面，由

於大陸經濟持續發展與成長，已經使得台灣在尋求獨立時，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愈

來愈高，另一方面，台灣若想進一步加強雙方的經貿互利關係，就必須調整政治

立場，惟這不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而本文的下一章期望釐清的問題在於，當

美國與中共在亞太逐漸形成競合的態勢時，且美日為了各自利益架構軍事同盟關

係，並有意提昇台灣角色與份量時，我們所要思考的是台灣與美日是否為盟國關

係？如果是，台灣面對的同盟困境為何？何種盟國的關係造成安全影響層面最

小，又能保障台灣安全？ 


